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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因應學生人口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的供應和相關穩定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現行在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和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中一派位）下的學位規劃及相關安排，以

及教育局因應學生人口變化實施的措施，以平衡不同持份者的

關注及減低人口變化對學校的影響。  

背景  

2 . 教育局有責任提供足夠的公營學位供合資格適齡學童就讀，

中一及小一派位機制旨在有序地分配學位。現時。中一派位及

小一派位均分為「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兩個階段，

而「統一派位」亦分為兩個部份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選擇」和

「所屬學校網的選擇」。由於各區及各學校網人口的年齡分佈

不可能恆久不變，學生人口及學校亦分佈不均，因此各區及學

校網的中一及小一學位供求不可能完全達致平衡，每年度亦可

能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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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現行安排，公營小學學位供應的規劃以區為本。在小

一派位下，現時全港 18 區共劃分為 36 個學校網。基於不同因

素影響（包括人口遷徙、新來港兒童數目、家長決定（例如是

否入讀公營或其他學校、是否在統一派位選校後才參加小一派

位等）），每年度申請小一派位的學童數目，以至各區及各學

校網的學位需求均會出現不確定的情況，這些年與年之間的變

化並非長遠整體規劃可完全預見。因此，小一派位安排有一貫

的應變措施，包括向其他學校網借調學位，及善用空置課室開

辦額外小一班級，以按需要彈性增加統一派位階段個別學校網

的學額。  

4 . 中學方面，現時公營中學學位按全港整體情況規劃，在中

一派位下，全港根據行政區分為 18 個學校網，一貫會透過鄰近

地區調撥學位，協助處理每年度個別地區學位不足，及在部分

學校數目相對較少的地區為學生提供較多學校選擇。在調撥學

位時，教育局會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如各區學位供求情況、學校

位置和相關的交通配套，以及一貫的學位調撥模式等，以確保每

區學位供應穩定和增加家長的選擇。在有需要時，亦會在有關地

區增加中一班級，以應對需求。 

近年應對過渡期學位需求變化的措施  

小學方面  

5 . 教育局早於 2013 年已公布，預計整體小一學位需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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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大幅增加，並於 2018/19 學年達至高峰 1，然後逐漸回落

至穩定水平。但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的嬰兒會否在香港入讀

小一，以及這些兒童來港定居的實際人數和時間，實在難以

準確預測。此外，部分適齡學童選擇每天由內地跨境到香港

上學，其數目及選擇經由哪些邊境管制站進入香港，會因應

其家庭因素、居住地點的分佈，以及相關政策的調適等，可

能在年與年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隨著 2013 年初實施內地孕婦

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有關小一學位需求增加屬過渡性質。  

6 . 為應對上述小一學位需求的過渡性短暫上升，教育局在過

去數年一直與業界緊密聯繫，並就應對策略達成共識，包括盡

量避免以興建新學校應付過渡的小一學位需求，以減低學位需

求回落時對整體小學平穩發展的影響。在配合現有學校長遠發

展的前提下，我們採用靈活安排以應付學位需求的暫時增幅，

包括繼續採用第 3 段所述的應變安排（即向其他學校網借調學

位和善用空置課室）、擴建臨時課室、使用空置校舍，以及暫

時增加每班小一的派位人數（即暫時「加派」）並同時為學校

提供額外資源以確保教學效能 2等。就此，教育局與業界（包括

1 高峰主要受兩大因素影響，包括在 2006 至 2012 期間約有 185 000 名第二類嬰兒（即內

地婦女在港所生而父親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出生，以及龍年（2012 年）傳統上有較

多嬰兒出生。這些 2012 年出生的嬰兒在 2018 年滿 6 歲，適合入讀小一。  

2 額外資源包括：合資格學校需要暫時「加派」至每班 30 人時，會按維持每班派位學生人

數 30 人學校的現行安排，獲發有時限的額外「助理小學學位教師」教席，詳情見教育局

通告第 19/2008 號。由 2013/14 學年開始，暫時「加派」至每班超過 30 人時，教育局

會按 9 月中點算學生人數結果，為學校小一平均每班第 31 個及以上的額外學位提供額外

津貼。按現時水平，津貼額為$46,124。由 2015/16 學年開始，教育局為實施小班教學

而須暫時「加派」的學校提供「額外補充學習津貼」，為期六個學年，直至有關屆別小

一學生完成小六課程。該津貼將由第 26 名學生起計算至有關上限 [即以相關年度 (在有必

要暫時「加派」的年度 )的「每班派位名額」或 30 人 (取其小者 ) ]。按現時資助水平，每

個「額外」學額的津貼額為$14,322。教育局會根據每年 9 月點算學生人數結果，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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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小學議會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及相關地區的小學）

在過渡期間每年度就相關安排緊密聯絡，希望透過採用不同的

靈活安排達致相輔相成的效果，以平衡不同持份者對個別安排

的不同關注。  

中學方面  

7 . 因應升中學生人口下降，教育局已於 2006/07 學年起持續

投入龐大的資源，推出多項紓緩措施，以促進中學的持續發展

及穩定教師團隊，其中較重大的措施包括調低中一每班派位學

生人數 3、放寬批核中一開班人數的準則 4，以及推出「自願優化

班級結構」計劃 5等。隨後在 2012 年，由於預計中一人口會在未

來數年持續下降但預計會在 2017/18 學年及其後學年穩定地逐年

回升，因此，為應對此過渡性的需求下降，教育局在 2013/14 學

年開始進一步以「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為目標，

推出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即「三保」措施） 6，以減低學生

班學生平均人數達 28 人或以上並以暫時「加派」幅度為上限的學校提供「額外補充學習

津貼」。  

3 中一每班派位人數由 2008/09 學年的每班 38 名，減至 2012/13 學年的每班 34 名。 

4 每學年九月點算學生人數時，如學校因班級數目下調而出現過剩教師，批核中一開班數目的計

算準則由 2006/07 學年的每班 35 人，逐步調低至 2009/10 學年的每班 30 人，並在 2012/13 學年

再下調至每班 25 人。 

5 在 2010 年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及加強措施，讓開辦 5 班或以上中一班級的學校，透

過有秩序地減少班級數目，以促進中學在新高中學制下持續發展及紓緩學生人口下跌的影響。 

6
 「三保」措施包括：  

 放寬中一開辦班級「不少於 3 班」的規限，接納學校每級開辦 2 班，而無需申請任何

發展方案；學校最少只要取錄 26 名中一學生，便可開設 2 班中一班，即每班平均人

數為 13 人；  

 只能開辦一班的學校，可申請發展方案以繼續營辦；   

 需下調中一班數至 1 班或 2 班的學校，可以 3 班中一參加下一年度中一派位；  

 在中一每班學生人數須於中一學生人口下降過渡期後回復至當時水平 (即每班連同兩

個留級生為 36 名學生 )的大前提下，採用「區本／校本減少每班派位學生人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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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下降對業界的影響。  

8 . 考慮到個別學校面對過剩教師的情況，為進一步穩定教

師團隊，以及照顧學生的學習利益，教育局在 2017 年進一步宣

布容許在 2013/14 至 2017/18 學年期間因減少中一班而出現過剩

教師的資助中學，可申請延長有關過剩教師的保留期至 2018/19

學年。上述的措施已一直發揮穩定整體中學的效用。   

應對未來學生人口變化的措施  

小學方面  

9 . 按照現時小一學齡人口推算，預計整體小一學位需求在

2018/19 學年達至高峰後，2019/20 學年會顯著下降，然後逐漸

達至穩定水平。根據自行分配學位後的情況，預計參加本年度

（2019）小一派位的申請兒童約  51  500 人，較去年減少約 7  

500 人，減幅（約 12.7%）與早前預期的全港小一學齡人口推算

相若。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小一學生人數在過去數年持續上升，

雖然小一學齡人口於 2019/20 學年開始回落，但預計未來數年整

體小學學生人數將維持穩定，故公營小學整體開辦的班級及常

額教席數目亦會保持大致平穩。  

10 . 隨着小一學齡人口回落，教育局會按計劃因應需求調節或

由 2013/14 至 2015/16 三個學年按「2-1-1」或「1-1-1」的模式由每班中一派位人數

34 人，逐年遞減至 30 或 31 人；及  

 由 2013/14 至 2015/16 三個學年，因學生人數下降須下調中一班數而出現過剩的常額

教師，其保留期限由 1 年延長至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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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過去數年彈性增加小一學位的相關措施，這將有效紓緩學

生人口下降的影響。由於個別地區／學校網的需求可能與整體

情況不盡相同，加上過去數年有關地區／學校網的學校需持續

開辦額外班級（即所謂「大肚班」），令空置課室大幅減少，

因此，2019/20 學年個別地區／學校網仍需透過彈性措施增加小

一學位，包括於 8 區 12 個學校網採用暫時「加派」，但預計需

暫時「加派」的地區及學校網及「加派」幅度普遍亦較上年度

下降 7。  

11 . 在善用空置課室的大前提下 ,部份學校過往數年需開辦所謂

「大肚班」，以應對需求。我們明白業界關注部分學校開辦

「大肚班」的情況，當這些「大肚班」升至小六並畢業後，學

校或會因此而出現超額教師。另一方面，  在小一學齡人口回落

時，少數個別小學或會因所屬地區的學位需求情況或家長的選

擇而受到影響。就此，教育局早於去年一月已就小一學齡人口

回落的事宜與業界（包括津貼小學議會及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會面，商討有關的應對措施。為穩定教師團隊及促進學校的持

續發展，在未來數年，不論是否涉及「大肚班」，如因小一學

生人口下降引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超額教師，而相關教師未能

透過現行處理超額教師機制獲吸納或覓得教席，學校可逐年申

7 現時預計本年度(2019)需要暫時「加派」的校網包括北角（14 學校網）、旺角（32 學校網）、紅

磡（35 學校網）、深水埗（40 學校網）、九龍灣（46 學校網）、觀塘（48 學校網）、荃灣（62

學校網）、元朗西（73 學校網）、元朗東（74 學校網）、大圍（88 學校網）、馬鞍山（89 學校

網）及沙田（91 學校網）。除 46 學校網繼 2014 年度後需於本年度再次採用暫時「加派」外，其

餘學校網於上年度曾採用暫時「加派」，當中除 62 學校網的「加派」幅度與上年度相同外，其餘

均較上年度低。除 91 學校網需每班派 31 人外，其餘均不超過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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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保留相關超額教師最多三個學年；教育局會監察推行情況，

並適時檢討。此外，由 2019/20 學年的小一年級開始，如學校在

九月中點算學生人數後需要減班而出現超額教師，相關的批班

準則將由現時 25 人一班下調至 23 人，並會隨該屆別學生逐年

推展至小六，以進一步提高學校核准班級和常額教席數目的穩

定性。業界普遍支持上述的應對措施，認同能協助學校（包括

開辦「大肚班」的學校）穩定教師團隊。  

中學方面  

12 . 中一學生人口由 2017/18 學年開始回升，截至 2018 年 11

月，本年度 (2019)參加中一派位的小六學生估計約有 53  600 名，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  300 名。按照現時中一學齡人口推算，預計

整體中一學生人數會逐步上升至 2024/25 學年高峰約  74  000 人。

為應對預計的中一學位需求，教育局早於 2017 年 10 月已與業

界（包括津貼中學議會及十八區中學校長會聯席代表），就對

應的方向及策略框架達成共識，包括沿用中一派位的一貫調撥

安排 ;按實施「三保」紓緩措施前業界的承諾，在中一學生人數

回升時根據學校的減派幅度逐步還原每班派位人數至 34 人（即

「復位」） ;及在個別調撥學位及「復位」後仍有學位欠缺的地

區增加中一班級數目（即「擴班」），以確保每年度提供足夠

中一學位以應對需求。雖然按整體中一學位供求的推算，2018

年度已可開始啟動「復位」，但為讓業界預早作好準備，雙方

同意在 2018 年度中一派位暫緩有關「復位」安排，並透過學位

調撥及在北區和大埔區合共「擴班」19 班以應對需求，待 2019

年度預計整體中一學位欠缺數目較多時才開始全港劃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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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3 . 教育局於 2018 年 10 月與業界（包括津貼中學議會及十八

區中學校長會聯席代表）會面，按最新的推算及早前訂定的策

略框架，商討 2019 年度中一派位有關「復位」及「擴班」的安

排，並達致共識，雙方同意在 2019 年度中一派位採用一貫的學

位調撥後，再輔以透過全港公營學校中一每班劃一「復位」1 個

及在北區、大埔、元朗及沙田區共「擴班」35 班以應付預計的

學位需求。   

14 . 我們明白即使整體中一學生人口逐漸回升，少數個別中學

仍可能會因不同因素而未能即時或完全受惠，例如個別地區的

學位需求情況、家長選擇和學生流動等。就此，部分早前實施

的針對性紓緩措施（即「三保」措施），包括將批核中一開班

人數的準則下調至每班  25  人 ;放寬中一開辦班級「不少於  3  班」

的規限，接納開辦  2  班中一的學校而無需申請任何發展方案；

下調中一班數至  1  班或  2  班的學校，可以上限  3  班中一參加下

一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等，仍會繼續，其效用在未來數

年仍然會繼續發揮。同時，我們會繼續探討其他應對措施的需

要，以便在有需要時支援個別受影響的中學。  

15 . 此外，教育局會繼續在預計中一學生上升期間中一派位每

年度開展前，根據當時最新的資料及數據，與業界會面，就有

關應對未來中一學位需求增長的策略保持溝通，以期將學生人

口變化對業界的影響減至最低，創造穩定的教與學環境，並確

保有足夠中一學位以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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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6 .  我們明白學生人口變化以及相關學位規劃及應對措施對持

份者（包括學校及家長）帶來的影響，不同持份者亦有不同關

注，我們會一如以往，細心聆聽業界及持份者的意見，務求在

協助學校持續及穩定發展和善用資源的前提下，平衡不同持份

者的關注，並確保整體教育質素。  

教育局  

2019 年 1 月  


